
燕山大学在校学生办理计划生育相关手续流程图

一、新生入校登记婚姻状况流程图

二、报告在校生婚育变化状况流程图

三、在校生开具《婚育证明》流程图

四、在校女学生办理《计划内一胎准生证》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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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双方的（户口本、身

份证、结婚证）的原件、

复印件；丈夫单位开具的

婚姻状况证明信，女方的

孕检证明（B超单）、夫
妻双方小二寸合影照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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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处将已婚在校女学生

的计划生育档案移交校计

生办，校计生办将其纳入

《河北省已婚育龄妇女管

理系统》进行统一管理

学工处整理登记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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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在校女学生办理《计划内二胎准生证》流程图

六、学生离校办理《流动人口婚育证》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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